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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

结算备付金管理办法 

（2019年修订版） 

  

第一条 为防范和化解证券结算风险，保障结算系统的安

全运行，维护结算业务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证券登

记结算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中国证券登记

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相关业务规则规

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从事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挂牌的证券、证券投资

基金及其它证券类金融产品交易结算业务的结算参与人均

应遵守本办法，人民币特种股票（B股）交易、股票期权交

易、港股通交易、H股“全流通”交易、开放式基金等产品

申购赎回等结算业务除外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

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、本公司有特别规定的,按特别规定

处理。  

第三条 结算备付金是指结算参与人根据本办法的规定，

存放在其资金交收账户中用于证券交易及非交易结算的资

金。  

第四条 结算参与人应当在本公司开立资金交收账户，用

于存放结算备付金。资金交收账户即结算备付金账户。  

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，同时办理自营与客户证券

交易结算业务的结算参与人，应当根据不同业务的需要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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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立用于办理自营业务结算、经纪业务结算、托管业务结算、

信用交易业务结算等资金交收账户。  

第五条 结算参与人申请开立资金交收账户时，应当提交

的材料由本公司另行规定。  

第六条 结算参与人应在本公司预留指定收款银行账户，

用于接收其从资金交收账户汇划的资金，账户名称主体与结

算参与人名称应当一致。其中，经纪业务的指定收款银行账

户应当是在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投保基金公司”）备案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

户。中国证监会、投保基金公司未予规定或另予规定的情形

除外。 

第七条 本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结算备付金专用存款账

户，并在本公司网站向结算参与人公布。本公司结算备付金

专用存款账户是在投保基金公司备案的专用存款账户。  

第八条 结算参与人向其资金交收账户存入资金时，应当

将资金划入本公司公布的结算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，并注明

其资金交收账户账号。本公司确认收到款项后将相应金额记

入其资金交收账户。  

第九条 本公司每月为各结算参与人确定最低结算备付

金比例，并按照各结算参与人上月证券日均买入金额和最低

结算备付金比例，确定其最低结算备付金限额。计算公式为：  

最低结算备付金限额＝上月证券买入金额／上月交易

天数×最低结算备付金比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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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条前款规定的上月证券买入金额包括在证券交易场

所上市或挂牌交易的采用多边净额担保结算的A股、基金、

ETF、LOF、权证、优先股、债券等证券品种的二级市场买入

金额、债券回购初始融出资金金额和到期购回金额，但不包

括买断式回购到期购回金额。  

本条前款规定的最低结算备付金比例，债券品种（包括

现券交易和回购交易）按10%计收，债券以外的其他证券品

种按18%计收。  

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月证券买入金额的计

算范围和相关证券品种的最低结算备付金计收比例，并以通

知形式向市场公布。  

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（QFII）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

构投资者（RQFII）委托商业银行为其办理证券资金结算业

务的，商业银行作为本公司结算参与人，其最低结算备付金

限额的相关要求由本公司另行规定。 

第十条 在每月前3个交易日内，本公司对结算参与人的

最低结算备付金限额进行重新核算、调整。  

第十一条 新申请加入本公司结算系统的结算参与人，从

其加入之日的下一个月起，执行本办法有关最低结算备付金

限额的规定。  

第十二条 本公司可根据结算参与人类别、风险程度、遵

守结算纪律等情况，对结算参与人适用差异化的最低结算备

付金计收比例。具体办法另行规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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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根据市场风险状况或认为必要时，本公司有权

重新确定最低结算备付金限额的计算方法和调整时间。  

第十四条 资金交收账户的资金由于相关原因被冻结，结

算参与人应保证资金交收账户中冻结资金以外的资金能完

成正常交收并满足最低备付金限额的要求。  

第十五条 结算参与人资金交收账户每日（包括节假日）

日末余额扣减冻结资金等后形成的资金交收账户可用金额，

不得低于其最低结算备付金限额。最低结算备付金可用于资

金交收，但如可用金额低于其最低结算备付金限额时，结算

参与人应于次一交易日补足。  

本公司将资金交收账户日末可用金额低于其最低结算

备付金限额的情形作为结算参与人业务不良记录登记在案，

并作为确定结算参与人风险程度的因素之一。  

第十六条 在保证资金交收的前提下，资金交收账户余额

扣减冻结资金、最低结算备付金限额等后，结算参与人可以

申请将此部分资金划入其指定收款银行账户。  

第十七条 资金交收账户可用金额不能满足交收日交收

所需要的资金时，结算参与人必须在当日交收截止时点之前

将不足部分划入其资金交收账户，否则，构成资金交收违约。

交收违约处理办法另行规定。  

第十八条 结算参与人结算备付金（冻结部分除外）按下

列顺序用于以下项目的日终资金交收：  

（一）结算保证金和多边净额担保结算业务的交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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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非担保结算业务交收；  

（三）其他资金结算业务的交收。 

第十九条 本公司按照与结算银行商定的利率向结算参

与人计付结算备付金利息。  

结算备付金利息每季度结息一次，结息日为每季度第三

个月的20日，应计利息记入结算参与人资金交收账户并滚入

本金。  

结算银行调整存款利率，本公司按相应利率分段计算利

息。  

第二十条 本公司向结算参与人提供资金交收账户余额

等查询服务，结算参与人须注意核查其资金交收账户余额等

情况。  

第二十一条 资金交收账户开户资料有关内容或指定收

款银行账户发生变更或是开展托管业务结算参与人的委托

机构发生变更或是结算参与人发生合并时，结算参与人应及

时向本公司提供相关资料，办理变更手续。  

第二十二条 结算参与人终止结算参与人资格时，应及时

到本公司办理资金交收账户的注销手续。  

对于满一年未发生结算资金收付活动的资金交收账户,

如账户所属结算参与人与本公司无债权债务关系，本公司可

视情况通知该结算参与人办理销户手续，若结算参与人未在

通知要求的时间内完成销户则视同自愿销户。  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本公司负责修订和解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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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从本办法实施之

日起，本公司关于结算备付金相关制度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

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
 


